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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研究
田紫瑄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摘  要｜独立董事制度对于上市公司管理而言非常重要。它被视为提升董事会决策水平的重要科学手段，也是保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机制。如今，我国资本市场正在不断发展和壮大，公司治理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背

景下，独立董事在公司活动中的作用变得愈发重要，人们的关注度也在上升。然而，由于存在诸多模糊之

处，有关独立董事履职的判定标准还不够清晰，这对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产生了负面影响，阻碍了其正常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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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05年正式纳入我国《公司法》算起，勤勉义务

规则在我国已有将近20年的历史，但有关违反勤勉义

务的民事责任的判断仍需完善。在立法层面，2023年修

订的《公司法》对勤勉义务规范体系作出重要突破：

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首次明确勤勉义务履行标准，第

一百八十八条确立违反勤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基础，

并通过第五十一条（核查催缴义务）、第一百六十三条

（依法提供财务资助义务）、第二百一十一条（依法分

配利润义务）、第二百二十六条（依法减资义务）和第

二百三十八条（积极清算义务）等条款将勤勉义务具体

化，构建起系统的民事责任规范群。［3］

我国立法上的勤勉义务在较长时间内始终表现为一

种原则性规定，几乎毋庸讳言地映现学者对于我国《公

司法》许多制度规则“空置”、司法解释出台缓慢、

规则变化停滞、公司实践中“法域”狭小的观点。［3］ 

因此，学界对于勤勉义务的内涵与作用有着诸多不同见

解。作为舶来品，因勤勉义务与注意义务在我国研究中

在一定程度上仅代表翻译上的差异，而信义义务作为勤

勉义务的上位概念，是研究勤勉义务的重要基础，因而

亦纳入讨论范围。许德风在研究中提到，以区分“规

则”与“标准”为前提可以更好地理解信义义务。在此

视角下，信义义务属于具有抽象性、事后适用特征的

“标准”，而勤勉义务作为强调义务人须做出特定行为

的积极义务，属于此类抽象评价规范的范畴。［4］勤勉

义务（注意义务）所蕴含的要求显然高于忠实义务，在

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

斯曼特公司因股东欠缴出资行为而受损,最高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最高院”）指出,该损害是由股东欠缴出资

行为和胡秋生等六名董事消极不作为共同造成,因此判决

六名董事就股东欠缴股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学者

存有反对意见。有学者认为“董事会未及时履行核查和

催缴义务，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在实践中可能只是公司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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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新融资而额外增加的成本,而不包括股东出资补足的

部分”。［5］另有学者也指出,董事这一责任“不等同于

代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这里的争议焦点

即如何界定董事违反核查催缴义务这一具体勤勉义务类

型所导致的公司损失。此外，在欣泰电气案中，证监会

对兴业证券认定的过错之一为“未对银行存款账户进行

独立函证，而是直接引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底稿，

且对审计工作底稿未能审慎核查”。函证作为审计中的

重要措施，可确保审计人员对相关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有足够了解。原《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

（2006）第五十条要求保荐人应通过向银行函证等方式

核查货币资金，意味着在该问题上保荐人必须重复会计

师的工作，就同一事项向同一主体分别独立函证。这些

都会过度加重董事的责任与义务。

2  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勤勉义务判
断标准存在的问题

2.1  评估勤勉义务的标准模糊

根据现行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和独立董

事勤勉责任标准不明确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现有的法律过于原则化，无法明确勤勉义务的内

涵，且缺乏具体的衡量指标。公司仅在一般条款规定董

事必须做到公正和忠诚，但并未明确责任的具体性质和

标准。其次，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勤勉责任的认定标

准各不相同，导致司法范围存在很大差异。有些法院采

用主观标准，主要是为了检验董事是否给予了应有的关

注；而其他法院则倾向于采用侧重于董事行为是否符合

行业惯例的客观标准。从相对法律的角度来看，美国公

司法中的“商业判断规则”和英国的“勤勉合理标准”

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判断体系。该地区之外的这

一经验表明，对于勤勉责任的判定必须结合一些基本客

观因素：必须审视董事的主观方面，还要考察其行为是

否符合该职位的要求。我国可以借鉴这一经验，建立多

层级的判定体系。在对股东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中，证

券监管机构常常认定独立董事未能充分履行职责，处理

方式较为粗略。多数案件里，判定逻辑主要依据《证券

法》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相关条

款，认定独立董事未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与完

整。独立董事应当证明自我声明的执行是完全出于责任

考量的，否则他们应当对公开公司的违法行为披露情况

进行负责。在司法程序中，司法程序的标准也很模糊。

独立董事提交的证据很少被当作论据接受，因为仲裁的

逻辑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逻辑非常接近，即认为独

立董事有责任确保其签署的公开文件的真实性，并且必

须自行提供充分的证据作为证明。面对独立董事的论

点，法院大多予以驳回，理由是“缺乏证明其诚意的充

分证据”。大多数法院无法免责，除非他们确定了独立

董事必须承担的责任程度，仅限于否认其无知、未参与

管理、依赖审计报告等情形。

2.2  各方主体理由之矛盾

法律理论和法律研究在确定尽职调查责任标准方

面往往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反映在主观标准和客观

标准之间的冲突。根据主观标准，他们必须根据个人的

特殊情况来判断他们是否履行了职责，同时强调他们的

能力和知识水平。然而，客观标准是以理性人的行为准

则为基础的，不考虑个体差异。这两个标准总是导致申

请过程中的冲突和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逻辑层面的分

析使主观标准能够更好地与公正的原则相一致，并考虑

到实际情况和具体行为者的类型。然而，这一标准在实

践中遇到了困难，因为法官很难准确地评估每个行为者

的主观状态。一个更客观的标准可能会导致一个较弱的

一方的不公平结果，尽管它会更快。这种矛盾反映在董

事在履行职责时勤奋和诚实的先例中。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通常采取折中的立场，根据客观标准充分考虑主观

因素。但是，由于这种调整不包含明确和有效的执行规

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法院的判

决是正确的：独立董事不会故意做出虚假陈述，他们的

错误主要是由于缺乏对公司信息的彻底核实。因此，独

立董事和公司作为一个整体，不被故意认为是联合违法

的，而且，作为中间人或专家的意见和报告，这些意见

和报告不构成法律警告。

2.3  勤勉义务的履行标准设定过高

在评价独立董事勤勉履行职责的情况时，我国的执

法和司法实践相对遵循直观、客观的论证逻辑。在追究

独立董事行政责任方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以“私人”

为主要评价标准。独立董事在定期报告等事项的审议程

序中，以书面形式予以承认并签名，就难以推卸责任。

对于在相关文件上签名的独立董事，监管机构以“没有

充分证据证明独立董事彻底执行业务”为由，不认可其

已认真执行业务。再以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2009年审

理的“迪士尼公司股东派生诉讼案”为例，该案揭示了

勤勉义务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严苛性。本案

中，迪士尼公司董事会在批准CEO Michael Ovitz的离职

补偿方案时，未充分审查合同细节，导致公司支付了高

达1.4亿美元的巨额补偿。尽管董事会存在明显疏忽，

法院最终仍认定董事行为符合商业判断规则，未违反勤

勉义务。这一判决引发学界对勤勉义务标准是否过高的

讨论。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司法实践中。2016年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某上市公司董事责任纠纷案

中，法院认定董事虽未参与具体经营决策，但因未及时

发现财务舞弊行为而被判定违反勤勉义务。此类判决将

董事义务扩大化为“保证人”责任，实质上提高了勤勉

义务的标准。比较法研究表明，美国各州法院近年来在

审理董事勤勉义务案件时，普遍采取“重大过失”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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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而中国司法实践则倾向于采用更为严格的“一般过

失”标准。

在我国董事责任法律体系中，未针对董事类型作

细致划分。《公司法》对董事、监事及高管责任作总

体规范，规定其因自身行为损害公司利益须担责。［9］

《证券法》主要针对做出虚假陈述的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

性文件也秉持这一原则，根据该原则，董事、管理人员

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方法”强调，上市公司董

事必须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法律通常将董事的

连带责任义务视为一种原则。但这种责任也必须伴随着

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没有对独立董事及其未能履行准备

承担对独立董事造成损害的责任义务进行特别区分的情

况下。这种“无选择性”适用于责任条款，或者违背权

力统一原则的不公正现象。在行使权力时，独立董事只

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日常管理，这使得他们难以充分行

使权力，深入干预，像普通董事那样，也无法拥有高于

普通董事的地位和权力。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独立董

事所承担的责任范围更为广泛，他们不仅要出席董事会

会议并参与讨论，还要履行监督职责，全面了解公司的

各项活动，并提供客观的监督意见。正因为如此，他们

几乎必须成为“全能型”的董事，更全面地参与公司事

务。这一责任应由独立的董事会承担，这种责任更为严

格。一个不进行虚假指控的普通董事通常无需对文件进

行公开披露。但当独立董事签署确认书时，他将对所有

公开文件负责。如果信息揭示了违规行为，独立董事必

须证明自己是真诚且善意地进行了证明，否则他将被认

定有罪并承担责任。总的来说，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承

担着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压力。

3  引入商业判断规则

根据商业判断规则，免责标准是《公司法》的一项

关键原则，旨在免除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责任。

该规则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商业决策是基于善图、合理信息和对社会有益的行动。

第一，政策制定者不应与这个问题发生冲突。换句话

说，不应该有自我谈判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第

二，政策制定者应在合理范围内接收和评估有关数据，

以确保信息决策。第三，政策制定者必须理性地确定，

他们的行为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非出于个人动机或恶

意。第四，决策过程应适当进行，包括适当的讨论和审

查。在评估商业判断规则是否适用时，法院通常不评判

决策本身的对错，而是审查决策过程是否符合上述条

件。如果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符合这一标准，即

使公司因最终决定而遭受损失，个人也可以免除责任。

该规定旨在鼓励企业家承担合理的商业风险，防止对法

律责任的过度担忧阻碍创新和业务发展。然而该豁免不

适用于欺诈、违反法律或重大过失。法院总结了所有案

件的事实。与此同时，必须结合证据，看看这条规则是

否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使用尊重管理层商业

决定的司法方法。为了使申请人放弃商业决定的保护，

决策者必须证明他或她违反了上述标准之一。这种索赔

责任的划分反映了对商业解决办法复杂性的法律承认，

并避免了对企业主权的不当干涉。商业判断规则在管理

层自由裁量权与股东利益保护之间实现了平衡。鼓励企

业家承担合理的商业风险，促进创新和商业发展，同时

制定防止滥用权力的行为准则。制定和改进这些规则对

于管理当前局势至关重要。与这些分析相结合，商业判

断的规则是利益系统中的警告。这是基于董事对商业决

策的谨慎和合理的兴趣。在申请人提供足够的证据反驳

这一假设之前，法院不会继续进行起诉。

4  结论

为了更加具体、明确独立董事勤勉义务的判断标

准，在构成相关判断标准体系时，可以明确判断规则的

免责情形，在免责规则中明确表明独立董事在各种成果

剧本中应采取的具体行动，观察董事在执行职务时的注

意程度。判断他们对公司的工作是否给予合理的注意，

是否以慎重的态度衡量决策的风险和利益。通过详细说

明独立董事在不同业务中应执行的行动，为他们诚实执

行业务提供明确的指导。此外，还可以根据董事的专门

背景和经验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参考海外的相关经

验，对于公司合并、分割、主要资产重组等主要事项，

要求独立董事履行更高水平的勤勉义务。由于某些主要

事件会对公司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因此，董事有必要在

有深度的研究和分析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并充分

表达专门的意见。在一般事务中，独立董事的注意义务

标准可能相对较低，但仍有必要确保执行职务的合理性

和慎重性。通过明确具体的行为标准和免责情形，可使

独立董事勤勉义务的判断更具操作性。这不仅能促使独

立董事切实履行勤勉义务，也可避免因责任过重而压抑

其工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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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uty of Diligenc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China

Tian Zixua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listed companies. It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scientific means to enhance the decision-making level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vestors. Nowadays, our capital market is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and the standard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re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rol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company activ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m is also increasing.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what standards will be adopted to fulfill the duties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There are many ambiguities. This has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 and hindered its normal operation.
Key words: Duty of diligence; Independent director; Judgement standard


